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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5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

管理工作的通知

高新区、各园区管委会，商贸服务中心，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为切实做好2025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工作，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省、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确保按时足额完成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任务，现将全区2025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收标准

根据省物价局、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苏价工〔2000〕142号、苏水经〔2000〕7号）文件规定，水利工程水费征收标准为：稻麦田12元/亩，旱田3元/亩，经济作物8元/亩（含棉花、油料、蚕桑、瓜果、经济林、菱、藕、蔬菜等），利用水利设施养殖的鱼塘25元/亩，利用沟河养殖的鱼塘7.5元/亩。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水价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严禁增项加码和搭车收费。

二、征收任务
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任务以区政府批准的计税面积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为基数，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水价按实征收（各单位具体任务见附表）。

三、征收方法及时间
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和要求，根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和种植物结构情况，把水利工程水费任务足额分解到村、组、户，凭淮阴区供排水管理中心开据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直接征收到户，并将款项统一上缴到指定账户（收款单位：淮安市淮阴区供排水管理中心，开户行：农行小营支行，账号：353001040001779）。确保2025年6月30日前全面完成水费征收任务。

四、征收要求
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工作，妥善处理好水费征收过程中的有关矛盾和问题，确保按期足额完成水费征收任务。区水利局要认真开展政策宣传，督促各镇（街道）及时足额上缴水费。区供排水管理中心要将所收水费纳入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户储存；区各相关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监督、检查等工作，对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督查考核

区政府将在7月上旬对各镇（街道）、各部门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完成情况进行督查。区水利局将根据省水利厅《江苏省水利工程水费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制订考核办法，并严格考核兑现，确保水利工程水费计收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淮阴区2025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任务一览表

淮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附件
淮阴区2025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任务一览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核定水利

工程水费
	组织费

(8%)
	上交水利

工程水费

	1
	高家堰镇
	383992
	30719.36
	383992

	2
	马头镇
	740407
	59232.56
	740407

	3
	南陈集镇
	442569
	35405.52
	442569

	4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58380
	4670.40
	58380

	5
	王家营街道办事处
	37879
	3030.32 
	37879

	6
	新渡口街道办事处
	157773
	12621.84
	157773

	7
	淮高镇
	958098
	76647.84
	958098

	8
	古清口街道办事处
	232188
	18575.04
	232188

	9
	丁集镇
	544513
	43561.04
	544513

	10
	徐溜镇
	568653
	45492.24
	568653

	11
	刘老庄镇
	539617
	43169.36
	539617

	12
	渔沟镇
	546321
	43705.68
	546321

	13
	三树镇
	499707
	39976.56
	499707

	14
	原种场
	22392
	1791.36 
	22392

	15
	种猪场
	34671
	2773.68 
	34671

	合计
	5767160
	461372.8
	576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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